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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面向合格投资

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(第二期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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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所：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 29 号 1-9 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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声明 
 

国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开证券”）编制本报告的

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河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发行人”、“公

司”）对外披露的文件。 

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，投

资者应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，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

以作为国开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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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开证券作为“河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

开发行公司债券（第二期）”的受托管理人，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

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，积极履行受托管理人职责，全力维

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。现就本期债券重大事项报告如下： 

一、发行人监事会主席变动 

河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发行人”或“公司”）原监事

董卫军因工作原因，提出辞去发行人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及监事会主

席职务；原监事张建忠因工作原因，提出辞去发行人第四届监事会

职工监事职务。2021 年 8 月 19 日，发行人召开四届十七次监事会

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补选公司监事的议案》，提名朱华明为公司第四

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，提请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。 

2021 年 9 月 8 日，河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于下

午 14:30 在发行人会议室召开，审议通过了选举朱华明为公司第四

届监事会监事。 

2021 年 9 月 8 日，河钢股份有限公司四届十八次监事会以通讯

方式召开。本次会议通知于 9 月 6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，应参加

表决监事 3 人，实际参加表决监事 3 人。会议的召开符合《公司法》

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所做决议合法有效。参加会议的监事

以通讯表决方式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》，一

致同意选举朱华明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。表决结果为：同意 3

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朱华明简历如下：  

朱华明，男，1970 年 10 月生，中共党员，大学学历，硕士学

位，高级讲师，曾任河钢集团矿业公司党委副书记、监事会主席、

河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，现任河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、纪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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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记、工会主席。 

朱华明未持有公司股票，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

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，与持有公司 5%以上股份的股东、实

际控制人、公司其他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，

不存在失信被执行的情形，符合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

规范性文件、《股票上市规则》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

职资格。 

二、发行人职工监事变动 

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8 日召开职代会各代表团团

长联席会议，选举孙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职工监事。孙伟简历如

下：  

孙伟，女，1974 年 7 月生，中共党员，大学学历，工商管理硕

士，曾任河钢承钢团委书记、办公室副主任、棒线厂党委副书记、

纪委书记、工会主席、宣传部（企业文化工作部、统战部）副部长、

部长，现任河钢钢研总院党委副书记、纪委书记、工会主席。孙伟

未持有公司股票，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

交易所纪律处分，与持有公司 5%以上股份的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

公司其他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，不存在失信

被执行的情形，符合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、

《股票上市规则》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。  

根据《公司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职工监事孙伟直

接进入公司监事会，任期至本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时为止。 

三、发行人非独立董事变动 

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田欣因工作原因，提出辞去本公司



 

4 
 

第四届董事会董事职务。2021 年 8 月 19 日，公司召开四届十九次

董事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》，提名谢海深为公

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，提请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

股东大会选举。 

河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21 年 9 月 8 日下

午 14:30 在发行人会议室召开，审议通过选举谢海深为公司第四届

董事会非独立董事，谢海深简历如下： 

谢海深，男，汉族，1965 年 5 月生，中共党员，大学学历，工

学博士，正高级工程师。历任河钢集团唐钢公司副总经理、河钢集

团采购总公司总经理、党委书记、河钢集团宣钢公司董事长、党委

书记，现任河钢集团唐钢公司董事长、党委书记。谢海深未持有公

司股票，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

律处分，与持有公司 5%以上股份的股东存在关联关系，与实际控

制人、公司其他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，不存

在失信被执行的情形，符合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

性文件、《股票上市规则》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

格。 

四、发行人职工董事变动 

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8 日召开职代会各代表团团

长联席会议，选举胡月明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职工董事。胡月明简

历如下：  

胡月明，男，1986 年 5 月生，中共党员，研究生学历，文学硕

士，曾任河钢唐钢运营改善部部长助理，河钢集团战略企划部系统

创新高级经理、海外事业部主任经济师兼风险管理高级经理，现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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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钢股份综合管理部部长。胡月明未持有公司股票，未受过中国证

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，与持有公司 5%

以上股份的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公司其他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

员不存在关联关系，不存在失信被执行的情形，符合有关法律、行

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、《股票上市规则》及交易所其他

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。  

根据《公司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职工董事胡月明

直接进入公司董事会，任期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为止。 

四、对发行人偿债能力的影响 

上述事项对发行人经营及偿债能力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。上

述董事会、监事会成员变动不会影响发行人董事会及监事会的正常

运作，不会影响发行人董事会、监事会决议的有效性。发行人上述

人事变动后公司治理结构仍符合法律规定和《公司章程》规定。 

国开证券作为债券受托管理人，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益，

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，在获悉相关事项后，及时与发行人进行

了沟通，根据《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》的有关规定出

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。 

国开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关于债券本息偿付及其他对债

券持有人有重大影响的事项，并严格按照《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

业行为准则》、《债券受托管理协议》等规定或约定履行债券受托

管理人的职责。 

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债券的相关风险，并请投资者对相关事项

做出独立判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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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（以下无正文） 
 




